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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105 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請問院會

，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討論事項第五十案以下議案尚待協商，現在回頭處理討論事項第十案「產業創新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案經第 8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

理」，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主 持 人：王金平   

協 商 代 表：柯建銘  蔡其昌  陳亭妃  周倪安  賴振昌 

葉津鈴（賴代）   林德福  李貴敏  賴士葆（代） 

李鴻鈞（代）    李桐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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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

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條協商條文。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條  為促進產業創新，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

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前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期限、抵減率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十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行政院提案條文第十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十二條之一協商條文。 

第十二條之一  為促進創新研發成果之流通及應用，我國個人或公司在其讓與或授權自行研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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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智慧財產權取得之收益範圍內，得就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兩百限度

內自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但公司得就本項及第十條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擇一適用。 

我國個人或公司以其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上市、上櫃或興

櫃公司自行使用，作價抵繳其認股股款，該個人或公司作價抵繳股款當年度依法規

定計算之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擇定後不

得變更。但於延緩繳稅期間內轉讓其所認股份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

撥帳戶者，應於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課徵所得稅。 

前項個人或公司讓與或授權非屬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自行使用，所取得之新

發行股票，免予計入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課稅。但於實際轉讓時，應將全部轉讓價

格作為該轉讓年度之收益，並於扣除取得前開股票之相關而尚未認列之費用或成本

後，申報課徵所得稅。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股份

、公司清算或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個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計算之所得，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

者，其成本及必要費用按其收益或作價抵繳認股股款金額或轉讓價格之百分之三十

計算減除之。 

股票發行公司於辦理作價入股當年度應依規定格式及文件資料送請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始得適用第二項或第三項之獎勵；其認定結果，並副知公司所

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一項研究發展支出自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

、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範圍、第六項之規定

格式、申請程序及所需文件資料，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繳稅及緩課於所得稅

申報之程序、應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十二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之一協商條文。 

第十九條之一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於取得股票當年度按時價計算全年合計新

臺幣五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取得年度

次年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但於延緩繳稅期間內轉讓其所取

得股份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於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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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課徵所得稅。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訂有限制轉讓期間者，於股票可處分日當年度按限

制轉讓期間屆滿次日之時價計算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

所得，適用前項所定延緩繳稅期間應扣除該限制轉讓期間，於剩餘延緩繳稅期間屆

滿之年度課徵所得稅。 

第一項所稱公司員工，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兼任經理人職務之

董事長及董監事： 

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公司之員工。 

二、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規定，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

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他公司之員工。 

第一項所稱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指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

股、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股份。 

第一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

算或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公司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當年度應依規定格式填具員工擇定延緩繳稅

之情形、限制轉讓期間之訂定及其他相關事項，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始適用第一項之獎勵；其申請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延緩繳稅於所得稅申報之程序、取得股

票及股票可處分日之時點訂定、全年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之計算、時價之認定、應

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十九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李委員貴敏等提案條文第二十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二十五條協商條文。 

第二十五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三十二條協商條文。 

第三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得依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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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設置方針，勘選面積達一定規模之土地，擬具可行性規劃報告，並依都市計畫法或

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提具書件，經各該法規主管機關核准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後，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三十日內公告；屆期未公告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代為公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依第一項規定所勘選達一

定規模之土地，其面積在一定範圍內，且位於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者，其依

相關法規所提書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核准後，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於依第一

項提具可行性規劃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各該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應作成完整紀錄，供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之參

考。但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所勘選之土地均為自有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產業園區設置方針、設置產業園區之土地面積規模及第三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面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定之。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賴委員士葆等提案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不予增訂。 

賴委員士葆等提案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三十九條協商條文。 

第三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陳委員超明等提案條文第四十二條之一不予增訂。 

陳委員超明等提案條文第四十二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四十六條協商條文。 

第四十六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十六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六十七條之一協商條文。 

第六十七條之一  適用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一者，公司應於股東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

度、或緩課期間屆滿年度之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列

單申報該已轉讓、辦理帳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讓之股份資料；其未依限或未據實申

報者，稽徵機關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按其應申報或短計之所得金額，處公司

負責人百分之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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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 

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公司未依限補報或填發者，按其應申報或短

計之所得金額，處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十萬元。 

主席：第六十七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李委員桐豪等提案條文第六十七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七十二條協商條文。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十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第十條，自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一自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外，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七十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

並修正第十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並將

第十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報告院會，另依協商結論，潘委員維剛等 17 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

案」案不予審議。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11 時 25 分）主席、各位同仁。在產創條例三讀通過的這個時刻，本席心情的激動

難以言喻，我想大家大概很難想像這個產創條例對於台灣的影響，還有其協商過程是如此的艱辛

和困難，所以我必須要講，在產創條例三讀通過的這個時刻，我真的要非常感謝我們立法院所有

的同仁和行政單位，當然，我更要感謝所有參與產創條例整個協商過程的所有成員，因為如果沒

有你們的付出，這個不為人知的產創條例就不可能在今天三讀通過。很多人覺得產創條例有什麼

重要呢？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這一次產創條例所修正的條文，並不是單純的只有規定企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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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而已，在這一次修正的條文裡面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讓台灣的個人可以將智慧財產權、發

想創意的產出商品化，並透過它來獲利，而且不只是個人獲利，台灣和台灣整體經濟都可以因為

這個貢獻而獲利。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完整述說產創條例的細節及大家是如何運用這樣

的機制，可是我可以說，在這個產創條例修正案通過之後，我們能夠利用產創條例來帶動台灣研

發的動能，大家共同努力為台灣創下新的動能，這樣我們才能再一次創造台灣經濟的成績，再次

感謝大家的支持，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 5 分鐘。 

休息（11 時 27 分） 

繼續開會（11 時 46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案。 

五十、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增訂第

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及委員趙天麟等 27 人擬具「貨物稅條例增訂第

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8、2 會期第 6、8 次會議報告決

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4210137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及本院委員趙天麟

等 27 人擬具「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計 2 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須

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11 月 2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4423 號及 104 年 11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40706130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4 年 11 月 12 日舉行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潘召集委員維剛補

充說明。 


